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西安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现需采购一批对讲机来满足日常使用需求，采购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二、技术要求
	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对讲机
	★对讲机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并可提供证书扫描件及加盖原厂公章）；
★锂离子电池组必须通过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并可提供证书扫描件及加盖原厂公章）；
（1）5G全网通对讲机可全国无限距离对讲；
（2）可同时支持移动、电信两张运营商流量卡，可一键切换网络，可自动切换网络；
（3）包含3年流量卡资费，3年内无需缴费；
（4）屏幕尺寸不低于1.4寸，分辨率不低于128×128；
（5）电池容量不小于4800mAh；电压3.7V；
（6）包含独立北斗定位；
（7）工作温度：70℃至-35℃；
（8）为了办公轻量化，对讲机重量不大于 196g (包括电池组)；
（9）需支持手电筒功能及红蓝爆闪警示灯；
（10）支持200个以上组内成员，本机用户名和所在群组显示、呼叫方用户名显示；
（11）待机时间不少于120小时。
	1500
	台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期：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个日历日完成供货及调试。
2.交货地点：西安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3.售后服务要求：
（1）货物(产品)的现场安装、调试和启动监督。
（2）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采购人的人员进行免费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处理，日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采购人未使用过同类型货物，成交供应商还需就货物的功能对采购人的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主要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采购人安排，并制作维护使用手册。
（3）质保期自采购人在货物质量验收单(终验)上签字之日起计算。
（4）供应商对其所提供设备负责备品配件的供应，长期提供维修服务，并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质保期内应无偿负责的维修和替换等工作。超出质保期只收取维修所需原设备、材料成本费用。
（5）服务响应时限:7*24小时服务，提供售后服务电话(应具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
（6）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维修工作时间不大于 24 小时，更换工作时间不大于 72 小时。
（7）若供应商未按照合同规定的售后服务要求执行，甲方有权自行选择第三方进行维护和修理。
（9）所有货物服务方式均为成交供应商上门服务，即由成交供应商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0）质保期结束后的货物维修、维护由双方协商再定。
（11）质保期:不少于3年（若成交供应商质保期优于此要求，按其承诺的质保期进行质保）。
4.交货、验收要求:
（1）硬件设备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组织现场开箱请点验货。所到设备的型号和数量必须与合同一致，采购人和供应商共同签署到货验收单。未签收到货验收单的货物不得擅自开箱安装。
（2）供应商保证合同所有设备是全新的(包括零部件)，其规格参数及配件不低于(符合)本项目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的要求。
     （3）设备采购从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进入保修期，提供原厂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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